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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的这个夏天是少雨的，午
间从街上走过的时候，没什么人，
周围静静的，思绪似乎也没有了以
往的拥挤，期间，还会有大片大片
空白的地方，可以轻松的寻找一些
人和事，或者属于自己的景致。

红太阳书店里排列的四壁图
书算不上繁多，却会比小城的其他
书店更适合文艺青年一些。年轻
的时候，不能将太多时间挥霍在医
疗健康，养种殖业，还有各类娱乐
八卦上面，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
会到红太阳逛逛，看看，会不会有
自己喜欢的书。

“你可干万别和别人谈事情。
你只要一谈，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
来。”读过塞林格这个句子的人，应
该会对《麦田的守望者》感兴趣。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
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
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
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
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
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
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
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
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
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
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
者。”多年以后，当我们读懂了霍尔
顿的所能想象到的美好生活，也就
读懂了我们自己想要的人生了。

《追风筝的人》，卡勒德·胡塞
尼的作品，初读就将我感动得不能
自已。当读到哈森去帮阿米尔追
风筝时，哈森转身，双手放在嘴边，
眼神坚定地大声喊道：“为你，千千
万万遍！”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像我
一样，情难自禁，因为，我们的世界
需要温度。

或者，泰戈尔的《飞鸟集》也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让我们在只言片
语中感受到一只鸟儿、一朵花、一
颗星中所蕴含的人性与生命力。

当然，如果懂得偷闲。可欣赏
欣赏身着休闲 T 恤的年轻女管理
员。女孩宁静地坐着，缓缓的翻阅
书籍，清秀的脸上，眼神一丝的忧
郁，容易让人联想苏杭湖边专注于
丹青的女子，偶尔的令人心醉。有
时，痴心妄想，要是能够陪着那满
是韵味的女子闲适地坐坐，发发
呆，应该也是有趣的事。

不记得是哪个夏天了，从家里
出来，肩上挎着黑色的背包在市区
里独自穿行。红男绿女，或悲或
喜，在身旁如此而过，他们不认识
我，我不认识他们，各自带着自己

的思想，然后在下一个方向流淌开
去。

百无聊赖，走进一些装潢新潮
的音像店。一些很火的网络火爆
金曲专辑堆满了货架，当然，还有
应景的商业影片。没什么感觉，也
谈不上失望，在流行文化快餐的今
天，自然不能对以盈利为主的商店
有过多的奢望。还是向前走过
去。然后，离开这个小城。

那是从外到里看起来，都非常
单调的一间小店。如果不是里面
飘扬出来的歌声是蔡琴的《恰似你
的温柔》，我想，我会错过。一时之
间，莫名的感触。时常在想，蔡琴
应该是个温柔得一塌糊涂的女人，
要不然，她的声音为何能征服如此
多人如此多年。完全不由自主地
走进这间不起眼的音像店。很快，
这里给我太多的惊喜了。这里有
寻找许久而不见的的甲壳虫乐
队。当然，还有充满人文关怀的滚
石的罗大佑、李宗盛、刘若英。而
保罗·西蒙也赫然在列，他和加芬
克尔合唱的《老鹰之歌》相信很多
人至今津津乐道，而凯伦·本特两
兄妹很怀旧地在 CD 封面上微笑。
接下来就是，与那年轻的店主无所
拘束的聊了起来，说怀旧摇滚，说
乡村音乐。自然，更多的是他说我
听。但这没关系，能够和志趣相投
的人偶尔适时地怀怀旧，相信很多
人都会乐意，这是件非常美妙的
事。店主再播放了约翰·列侬的

《Imagine》。单飞后的约翰·列依更
有想法，更有感觉。当然，如果有
人认为尽听这些年代久远的声音
是毫无自我，甚至庸俗的话，那么，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经常地这样俗
一回。

经常在闷得心慌的时候，踏上
单车一个人进行毫无目的、别无方
向的穿越旅途，寻找阳光，寻找清
风。阳光会有味道吗，不知道；清
风会有色彩吗，不知道。但这些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阳光下，清风
中，能够寻找到那遥远的天空的方
向。

“逃逸都市，享受慵懒，在普罗
旺斯做个时间的盗贼。”彼得·梅尔
这个经典的句子吸引了全世界的
人们。蔚蓝海岸，明媚阳光，醉人
的薰衣草和向日葵，普罗旺斯确实
予人无限的遐想。但应注意的是，
其实，有时最好的景致未必一定要
跑这么远，或许，最好的就在路上，
就在身边。

的确如此！

风景在路上
■ 杨端雄

我是在一片晨光中醒来的。
世界安静得仿佛可以听见灰尘的呼吸，我像是悬浮

在空中，被羽毛与软软的风托着。一时间，心中一片澄
澈，却并不空洞，而是被这份安宁填满，让我无比地放松，
仿佛回到了童年，回到了襁褓时期。

这种错觉，让我眼角一酸。每个异地漂泊的人，心中
都有一个家。在这个家里，他还是离家远行前的模样，是
青年，是少年，更是孩子。他的脸上有脱不去的稚气，眼
睛干净得就像万里无云的晴空，最重要的是，这个家中始
终有父母在。因此，他始终扮演着被关爱的角色，无需承
担责任，无需付出。他的身后，始终有父母伸来的手，让
他无论跌倒多少次，跌得多么鼻青脸肿，都能被拉着站起
来。无论涕泪如何在他的脸上横流，总会有一双手为他
细心地擦去，再用温度恰到好处的水洗去狼狈的污渍，笑
容便重新在他的脸上浮现，恍若从未消失过。

这个家里，藏着一个人最多的温柔、天真与脆弱，它
是如此让人留恋，又是如此短暂，就像这个清晨的宁静一
样——很快，窗外就传来了喧闹声，而我眼中的眷恋也渐
渐换成了坚定。

人间的烟火，从不失约每一个清晨。早餐店里人来
人往，马路上的车流渐渐从溪流发展成江河，门口的楼道
里，鞋子踢踏着踩在台阶上的声音络绎不绝。出门上班、
送孩子上学，每个人都满怀热忱地迎接着崭新的一天，用
最大的热情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庆幸的是，今日我休假
在家，于是能安心地享受自然醒来的惬意。但那脚步在
楼道里奏响的交响乐还是感染了我。

如今，我已从故乡的家里走出来，走到千里之外，建
立了一个新家。我会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职工，
会是很多种身份，却不会再是一个孩子。无论是对于社
会还是对于这个新家，我不会再是一个被偏爱、被照顾的
人，而是一个需要主动承担责任、需要学会付出的人。就
像此时马路上奔波的无数努力工作养家的人一样，在一
个家庭中，每天都要有人徒步走进深夜，走进埋伏着艰难
困苦的黑暗中，去寻找黎明的种子，带回来，家里才能被
温柔的晨光日复一日地护佑。

这样的行走，是每个人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有自己该走的一条路，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精彩
终究要靠自己去窥探，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复杂终究要靠
自己去体会。只有行走，才能带来成长，才能一点点地抹
去脸上的懵懂与迷惘，才能让人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去
守护自己的家，让它只被鸟语花香簇拥，而不被狂风暴雨
觊觎。

去菜市场买菜时，又看见了王大伯。二十年前他在
车间里出了事，一只手的手指头被机器切掉，出院后就改
行卖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依旧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去
进货，然后赶往菜市场。我一直认为他很苦，但他从来都
是笑呵呵的。“家里的娃还在读大学呢，我这当爹的砸锅
卖铁也要供他读下去啊。”或许，正是心中的家，才让他能
够睥睨所有的艰苦困顿。那是他生活的希望，生活的意
义，也是他走进黑夜中时，手中那一盏不熄的明灯。没有
无法破晓的黑夜，也没有无法迎来幸福的命运，当他的儿
子大学毕业，顺利找到工作的时候，也就是清风与微光环
绕着王大伯的时候。那时，唤醒他的，将是温柔的黎明。

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两个家，一个里面住着父母和自
己的童年，一个里面住着成为父母的自己和孩子。这两个
家，一个位于今天的黎明，一个坐落在明天的黎明，一个象
征着岁月静好，一个意味着负重前行。而从第一个家走到
第二个家，就是我们从幼稚一步步走向成熟，从柔软一步
步走向坚韧，乃至从平凡一步步走向伟大的过程。

家是心中温柔的黎明
■ 黄少明

周末，报道说有台风雨，早上起
床就一直等，不想出门。果然，早餐
后便倾盆大雨，噼里啪啦的，挺吓
人。也好，难得宅家，干脆泡茶听风
雨，另有一番味道。午后台风远去，
到了傍晚，天气变晴朗，空气也因雨
后凉爽多了。呆了一天感到有点儿
郁闷吧，决定饭后叫上孩子一起去笔
架山森林公园爬爬山，透透气，望以
慰藉那颗蠢蠢欲流浪的心。学习了
一天的孩子欣然接受。

风雨后的笔架山有点狼狈，但
依然巍峨荡荡，高大的松树经狂风
暴雨的洗礼更加挺拔，湿漉漉的森
林公园飘散着断落枝叶的独特味
道，带点儿樟香，让人呼吸急促。我
和孩子沿着上山沥青路慢慢前行，
听着山涧传来的潺潺流水声，看着
层层叠叠的绿植，心跳渐渐缓和，所
有的忧伤、所有的烦恼都轻轻从脑
海里涌出，消融在森林中。当我们
到达山顶时，夕阳已被西山半遮脸，
霞光柔和地铺过来，染了会儿树梢
便嗖地一下钻进了草地。暮色开始
朦胧，而我的心境却清明开来，孩子
哼起歌儿，准备下山。

回家路上，黑幕中突然又下起小
雨。雨点凉凉的，随风透过车窗洒在
我脸上,把刚才剩余的闷意洗刷得更
干净。孩子坐在后排坐，吱吱喳喳唠
叨不停，把她今天书上所看到有关快
乐的事儿全灌入我的脑海里，时不时
哈哈大笑，一股温情在车内弥漫……
路程很短，我们很快便回到家了。

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轻轻落在
窗玻璃上，落在花盆里的花丛中，发

出固定旋律又柔和的声响，我躺在沙
发上听得如痴如醉。透过昏黄灯光
看雨幕,似谢落的烟花飘洒在夜空
中，光晕慢慢远去，散了。忽然，耳边
传来动听的琴声《画心》，哦，原来女
儿已完成作业，开始弹琴了。撩心的
曲儿伴着煽情的雨声，彻底让我醉
了。虽没有古人夜雨听芭蕉的雅调，
但现有琴声伴夜雨，叮咛落在心头，
如此温柔又如此娇情，幸福的敲门声
在一个平凡的晚上自然而至，满满的
感动。

夜色渐浓，时针指向子时十二
点了。远处传来狗吠声，风雨夜归人
在小山城里，更添一番诗情画意，喧
闹褪去，回归一幅如乡村宁静般的画
面，在繁华城市中返璞归真，令人心
静如水，安恬淡然。雨继续下，我起
身去酒柜斟满了一杯红酒，仰头深深
饮一口，藏在心里的秘密跃然浮现，
与今夜的雨相干，又不相干。举杯摇
晃，一杯喝干后我思绪平静到极致，
只为这一刻纯粹又纯朴的美丽！

琴声戛然而止，女儿要去休息
了，过来向我道晚安。嗯，优美的音
乐不只是从乐器中传出，心有曲韵，
乐声处处。曲终人未散，情在心里
绕。生活赋予我们的是一颗学会欣
赏之心，欣赏生命，欣赏岁月，越欣赏
越懂欣赏，这就是平凡又满足的生活
吧！

雨停了，夜深了，该回床休息了。
平常日子平常事，不图大富大贵、不争
名夺利，平平淡淡地和家人过好每一
天，健康，快乐随意。每天早上起床，
面朝窗户，晨曦明亮，多好。

平淡一天
■黄宝

地处化州市北部山区的文楼
镇，有一种豆腐，是用花生榨油后
的渣——花生麸做的（当地人把花
生叫番豆，所以又叫番豆腐），豆腐
是天蓝色的，口感鲜嫩，散发出一
种花生的清香，让吃过的人都难以
忘怀。

记得小时候，每年夏末，等到
花生收起晒干后，村里种了花生的
村民都挑着一担担的花生，涌到榨
油行排队等着榨油。经过一番忙
碌，到了中午，起得早来得早的村
民有了成果，一担竹箩一边是花生
油一边是花生榨油后的渣。这些
豆渣就是花生麸，被压成圆饼状，
大小跟现在的普洱茶差不多，黑褐
色，有一些稻草混杂在里面。这时
候可以先回家的村民满面笑容，向
还在排队等待的村民热情打招呼：

“我先回去啦，就做豆腐啊，今晚过
来吃花生豆腐啊！”村民们的快乐
就是这么简单，提起花生豆腐都可
以让他们像小孩子过年时一样高
兴了。

我家里这时候也忙碌起来，爷
爷拿出一早就洗净的所需用具，有
豆腐缸、纱布袋、铜制豆腐刀、小磨
锤（用于磨石膏）等。先将饼状花
生麸用铁锤敲碎，放进盆里用水泡
半个多小时，然后把水和花生麸一
齐倒进纱布袋，在豆腐缸不停抖
动。做这个工序时，虽然年已七十
多岁的爷爷，但一样动作有力，将
纱布袋一会在缸里抖动，一会放在
缸面的架子搓几下。经过一番劳
动，纱布袋里只剩下一些渣头了，
而缸里就有了半缸的豆腐水。搓
出来的渣头，也是一道美味的菜
式，煮熟后加入生葱花，豆香中有
葱香，味道不错。

把豆腐水倒进大锅里煮好，然
后把豆腐水又倒进豆腐缸。这时
候滚烫的豆腐水在降温时，表面形
成一层豆腐皮（也就是腐竹），急不
可待的我们这些小孩子，每人拿一
根筷子，守在豆腐缸旁边，待有成
形的豆腐皮，就用筷子捞起就塞进
嘴里，热热嫩嫩的，大家吃得不亦
乐乎。

待降温后放入石膏水，这个程
序是最讲究的了，石膏水放多豆腐

粗，石膏水放少了会不成型。只见
爷爷仔细观察着缸里豆腐的变化，
时不时洒几下石膏水，用勺子舀起
一些看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
去，一缸的豆浆就慢慢变成了豆腐
花。由于这个需要有经验，所以这
个时候爷爷也是很忙的，邻居们做
豆腐的，要请爷爷过去帮忙看看。
但是这个程序是讲究温度的，时间
一过放石膏水也没有用了。这些
豆腐花又嫩又滑，用勺装入碗，加
入早就备好的糖水，香甜滑口的豆
腐花就做好了。对于这些甜品，在
炎热的天气里大人小孩都是百分
百的喜爱，风卷残云，每个人都吃
得饱饱的才舍得放下碗。

一缸豆腐花变成半缸后，把它
们捞起来放到木框中纱布袋中，包
起来用石头压好，挤压出水份。一
段时间后豆腐就压成形了。花生
麸豆腐是天蓝色的，又有点像浅灰
色，手感更弹性，比起黄豆豆腐韧
性些，用豆腐刀切割，流利起来行
云流水，也颇有些欣赏庖丁解牛的
体验，爷爷那几十年的刀功，发挥
起来也神速，几板豆腐，不消一会
就分得妥妥了。

花生麸豆腐因为原料不一样，
口感会很特别香，城里的市民应该
没多少人能吃到这种豆腐。吃花
生麸豆腐的方式，除了与黄豆腐的
吃法外，最特别的是生吃豆腐，用
大蒜、酱油、盐和花生油高温爆滚
成的香油，浇淋在豆腐上就可以吃
了，鲜嫩的口感，花生的清香，朴实
的味道真的是一流享受。文楼的
花生麸豆腐，有不少外地人慕名而
来品尝，都给予极高的评价。也听
说有不少外地人到文楼学习做这
种豆腐，但一到外地就做不出这种
香气浓郁的豆腐，有人说是当地水
源才能做出如此好味道的豆腐，也
有人说是当地的花生质量好才能
有如此的味道。

现在这种花生麸豆腐还只能
出现在化北山区的餐桌上，我和许
多外出的游子一样，偶尔回到乡
下，就提前让亲戚帮忙买一斤两
斤，品尝一下，就可以享受到以前
的美味，也不失寻找回一片乡愁
啊！

文楼的花生麸豆腐
■陈光汉

博贺港 柯丽云 摄

那一次，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村巷上行
走，风从远处的荒山吹来，从黑屋子的角落
吹来，夹着荒寂的滋味。我走到山间和田
野，那种“生”的、荒凉的感觉愈来愈浓，
在过去，山坡和田亩因为有人侍弄，有六畜
的走动和人气养着，就显得很“熟”。每一
陇柴禾都有人用镰刀去割取，每一株青草都
有牛羊去啃食，每一株野果树都有人在攀
摘。即使是一些杂树野木，也有孩子在攀折
或挨擦，染上了人间的气息。那是一种家园
的气息。村庄以及村边四周的山野，显得越
来越生了。那种“生”的感觉，像石头郁积
在我的心上，硌得我不舒服。很难说清楚，
村庄是从哪一刻走向“生”的。也正在那一
刻，我才清楚它在心中的分量。我对它的了
解，太过肤浅及模糊。我对村庄的历史毫无
头绪，我对村名“凤凰村”之由来乃至“凤
凰树”一无所知。

随着年岁增长，我发现人是无法离开出
生地的。你的躯体离开了，你的心仍留在那
里。你会通过各式各样的路径无数次地返回
那里。坐汽车是一种方式，倒提皮鞋跋涉在
泥泞的小径是一种方式，做梦肯定是最常见
也最直接的方式。在少年时代，我无数次通
过梦境的魔法逃离村庄；有朝一日成了城里
人，却一次次通过梦境回到故乡的每一寸土
地。当你以为你离开了，其实你是将故乡带
在身上，你到了哪里，故乡也跟着到了哪
儿。你通过某种神奇的方法，将故乡折叠在
身体的某处。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刻，尤其是
半梦半醒之际，在烟雾缭绕之间，故乡就如
卷轴在你的眼前展开——山水，草木，人
畜，以及相关的一切。它既是一个梦幻般的
画面，也是真实的图景。你走在村庄的小路
上，跟来往的人说说话，也跟路过的鸡和狗
打招呼。你有点兴奋，有点怅然。你就这样
一次次沉湎于故乡的风与物而无力自拔。

每一个人都是出生地所孕育和养大的。
这个意义对于乡村长大的人愈加凸显。尤其
是在乡村长大的诗人、画家和音乐家。他们
跟乡村的关系恐怕更夹缠不清。他们中的任
何一个，就像一棵在出生地长大的树木，无
论成年后走到哪里，都无法带走树根。一个
成年人，就像是一件家具的成品，涂上油
漆，用砂纸打磨，看上去神气活现，并在嘈
杂的市场被买主慧眼识珠，继而在岁月中遭
受漫长的磨损而最终报废。所有的家具都曾

经是木头，它即使被斧斫，被锯开，被刨
削，被抛光，最终不可能忘掉树根的记忆，
不可能忘掉身上开出的小花。枝头掉落的果
子，不会忘掉吹动树叶的轻风和鸟鸣；更不
可能忘掉源源不断地通过树根施送的汁液
以及星空隐秘的召唤。那是生命的根基，
也是自由的全部。生命在于运动。树木的
生命在于一动不动。也许，人终究不是
树，而更像蒲公英，成熟了就到处飞。但
是，乡村的孩子要飞出去、飞到城里去，
他必须脱胎换骨。这就是树木变成家具的
秘密。大多数的树木都想成为雕像，但结果
只能成为家具。只有少数的树木想成为煤
炭。一如家具想返回树木，树木也想返回种
子，而种子沉睡于黑暗而混沌的泥土中。它
从未萌芽，也就不必担心砍伐，但它从没有
放弃生长的想法。光是这种拱出地面、抽出
嫩芽的想法，就让人情不自禁了。种子迟早
长成小苗，除非它已窒息。我宁愿相信，即
使一棵被肢解并制造成家具的树木，也梦想
回到家乡。何况是一个乡下人。

但是，你真回得去吗？
我想起了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的

长篇小说《你不能再回家》。我不是没有动
过回去定居的念头。我在城市住腻了。我在
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在南方最大的城市里定
居，并获取了一份稳定工作，娶妻生子。我
终于发现，我终究是自然主义者。我喜欢山
野溪流，喜欢泥土及草木之气，喜欢树林里
的鸟虫以及林间的清风，喜欢无遮无拦的天
空，它空无一物或挤满奇异的云朵并不重要
……我不喜欢城市。我终究是误入此地的乡
下人啊。近二十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过逃
离。我不喜欢任何一个大城市。我从未渴望
过建功立业，况且一个小职员能有什么功
业？我对成功有迥异于种种流行成功学的理
解。我想得最多的就是返回出生地，不回凤
凰村，那么在小城郊外也行啊。考虑到在村
庄度过的复杂岁月（快乐的童年、懂事之后
饱受屈辱的少年时代，成年后在村民卑躬而
惶恐的目光里，我也算是人模狗样了），我
的念头略感动摇。我无须再以耕种为生，在
村子却无法找到乐趣了。我像那些在乡村长
大而误入城市的人，没有回头路走了。我暂
居在广州城郊的边缘之地，距市中心有两小
时之遥，暂时打消了返乡定居的念头。

那个夏末的黄昏，彩霞像熔掉的黄金从

天上缓慢而黏稠地滴落，奇异而灿烂的光芒
笼罩着村庄低矮的屋顶及山野，仿佛在给村
庄镀金。那是我第一次跟黄昏遭遇。我没有
记忆。在粤西乡间，几乎每个夏日在晴天都
有这种辉煌的晚霞。在某间泥砖屋舍里，粗
通术数的主人因为一个男婴的诞生而将当天
的霞光赋予了某种美好的色彩。彩霞将他的
笑容染上了金色。在乡村，没有比添丁更让
人高兴的了，何况是长子。

少年时，我无数次在山冈、河畔或庭院
中目睹过村庄的黄昏，云霞太耀眼了，太
美了，太辽阔了。那种金色为主并交织着
橙色、红色、紫色种种光彩的云霞，像彩
帛承托并缭绕着火球般的落日。落日掠过
山冈，像烧红的石头急速地向暮色中的树
林坠去。那种辽阔的美像浩荡的江水涌入
我的心底，我感到了大自然的震撼。那时
我不知道上天在将一个重要的启示一次次
地显示于我。黄昏或落日不仅是自然的事
物，也是重要的隐喻。我看到了这个喻体
而懵然无知。一个乡村少年要屈服于大自
然的壮美并不难，要从中领悟到某些奥秘
或道理，且跟自身的命运相联系，却必须
通过某些契机或桥梁。那二十年，我一直
呆在村庄，从婴孩步入成年的这段时光，
我无法看到旭日初升以及正午的凤凰村，
那是属于父辈以及祖先的光阴，但我目睹
了村庄的黄昏。在十几二十年间，村庄从
生产队时期的奄奄一息到开放年代的起死
回生并达到了史上的繁荣。当我意识到那
种黄昏的巨大辉煌跟我多次观看晚霞的感
觉毫无二致，已是离开村庄多年后的事了。

那个夏日黄昏，我从求学的广州回到村
庄，我躺在彩霞照耀的山坡上，从裤袋掏出
一本叫《偶像的黄昏》的小册子。我望着天
空、云霞、落日和远山，暮色愈来愈浓，村
庄的屋舍略显模糊，有的房子透出了灰暗的
灯光。我第一次意识到，黄昏的具象与抽
象，黄昏的符号与实质，黄昏的光芒对应着
转瞬即至的黑暗，黄昏的厚重与华美也将转
眼即成记忆。至少，它有着多重的含义，而
不仅是我所目睹的事物。

多年之后，当我回忆那个黄昏、那本书
以及我当时阅读的情景与思绪，我似乎领悟
了那个启示——我有责任将凤凰村在暮色完
全笼罩之前，将天上巨大的辉煌和大地的安
详呈现出来，使之成为相对固定的记忆。

出生地的黄昏
■黄金明


